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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号：交运发〔2022〕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公安厅（局）、商
务主管部门：
　　现将《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商务部
2022年3月14日

抄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动城市货运配送体系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加强城市绿色货运配
送示范工程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保障示范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不断提升城市
绿色货运配送发展水平，更好服务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等国家战略实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的申报、组织实施、验收与命
名、动态评估等工作。
　　前款所称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是指经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按程序
评审通过，并联合发文确定的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以下简称示范工程）。
　　第三条  示范工程建设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统筹开展示范工程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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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示范工程创建以城市人民政府为实施主体（以下简称创建城市），创建周
期原则上为3年。
第二章  申报流程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会同公安部、商务部，聚焦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有关国家战略实施，结合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相关规
划、政策任务部署，按照行业发展实际，印发示范工程申报工作通知，明确总体要求、
申报条件、支持方向、工作安排等。
　　第六条  申报示范工程的城市，原则上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城市规模。地级及以上城市，优先考虑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二）物流基础。物流枢纽站场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信息化水平较高，物流需求
旺盛，城市配送、甩挂运输、冷链物流等重点领域发展潜力大。
　　（三）政策环境。城市人民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关于城市货运配送基础设施建设、
便利通行政策、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车辆推广等方面有具体、明确的支持政策。
　　第七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公安、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本省（区、市）有关
城市进行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城市人民政府，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编制示范工程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具体要求见附件1），报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抄报省级公安、商务主管部门。
　　第八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会同公安、商务主管部门，对申报城市材料进行
审核，形成审核报告。按照申报条件和要求确定推荐申报城市名单及优先顺序，并按要
求向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报送申报城市名单、审核报告和申报材料。
　　第九条  交通运输部应会同公安部、商务部，组织专家对审核报告和城市申报材料
进行综合评价，经公示后，按程序公布示范工程创建城市名单。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十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会同公安、商务主管部门根据部级评审意见，组
织辖区内示范工程创建城市修改并正式印发《实施方案》，报交通运输部备案。
　　第十一条  创建城市应按照备案的《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有关内容开展创建，细化
建设任务，明确各项任务项目载体、科学制定工作进度计划、落实责任分工和保障措
施。创建城市对创建任务的完成和实施效果负主体责任，并按照示范工程相关管理要求
开展数据报送、自查评估等工作。
　　第十二条  创建工作应争取城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应当建立交通运输、公安、商务
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定期研究部署示范工程创建工作。鼓励建立示范工程
创建工作考核机制，将创建任务完成情况和创建结果纳入城市人民政府年度绩效考核。
　　第十三条  创建城市应开展自查评估工作。自查评估每年开展一次，对照《城市绿
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绩效考核评分细则》进行自评打分，并编写示范工程总结报告（具
体要求见附件2），报省级交通运输、公安、商务主管部门审核。
　　第十四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会同公安、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创建城市的跟
踪督导和绩效评估，定期开展集中督导，并结合创建城市上报材料，开展实地查验，进
一步完善示范工程总结报告，并与本省份推进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发展所编制或发布的相
关规划、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典型案例、创新成果等材料，于次年2月底前报送交通
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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